关于做好2010-2011学年秋学期期末考试监考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、系，各有关部门：
为进一步规范浙江大学本科生期末考试监考工作，保证考试的公平公正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各院、系主管领导要认真抓好考试考核各个环节的工作，在期末考试前应召开院系领导、任课教师、班主任、监考人员和学生参加的考前会议，安排好监考相关工作，确保秋学期考试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二、各院、系要充分重视秋学期考试的组织工作，认真落实主、监考教师。院、系教务管理部门应向监考教师发出监考书面通知，明确监考任务。主考人员原则上由任课教师担任；学生数在80人以内的考场应安排2人监考，80—120人的考场应安排3人监考，120人以上的考场，应安排4人监考。每个考场至少应有2位监考人员是浙江大学在职教师，监考人数大于2人的考场允许安排1名研究生助教担任监考教师（担任监考教师的研究生助教应是本科生院助教库中人员，并参加过监考人员的培训）。
三、监考教师排定后不得擅自变更。因故确需变更或由他人代替时，必须事先填写《浙江大学监考教师替换申请表》（见附件1），并获得所属院、系教务管理部门批准，报本科生院教务处课程与考试中心备案。监考教师不得自行请其他教师、研究生或其他人员代替监考；无故不到或迟到者，按教学事故处理。
四、监考教师务必严格执行“浙江大学监考人员职责” （见附件2），确保考试工作顺利进行。监考教师应携带校园卡或工作证，并佩戴监考证参加监考；考试前应按监考教师职责要求做好考场考前的清场工作，在黑板上写好规定的板书内容（见附件2）。在监考过程中不得使用手机，并严格要求学生遵守考场纪律。考试结束后将及时通报监考教师履行监考职责的情况。

五、巡考人员务必严格执行“浙江大学巡考人员职责”（见附件2）。巡视人员须在“浙江大学考场巡视情况记录表”上如实填写巡视考场监考人员姓名，并核对是否与安排表一致，若不一致，须在备注栏内注明。

希望院系、各部门和广大教师务必高度重视考风、考纪建设，加强监考人员培训工作，确保考试安全顺利进行。

考试周监考咨询信息：

教务处课程与考试中心，联系人：朱爱萍、谷辉、宓旭峰，电话：88206185、88206187。

考试周教学事故申报信息：

教学质量与资源管理处教学质量管理办公室，联系人：毛水生，电话：88206419。
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大学本科生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10月18日
附件1：

浙江大学监考教师替换申请表

	考试课程名称
	
	开课院系
	

	考试时间
	
	考试地点
	

	监考教师信息
	姓名
	

	
	所在单位
	

	
	请假事由
	

	替换教师信息
	姓名
	

	
	所在单位
	

	
	联系电话
	

	院、系审批意见

批准人（签名）         单位公章

     年   月   日



	本科生院备案

 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科生院制

附件2：
一、板书内容：

1.考试科目：

2.考试起止时间：

3.请同学们将书包、书籍、笔记本电脑、手机等物品存放在监考教师指定的位置，不得带至考生座位附近，否则作违规处理。

二、浙江大学监考人员职责和巡考人员职责

第五章    监考人员职责

    第二十一条  监考人员应在考试之前30分钟领取试卷，提前15分钟进入考场，在黑板上公布本场考试科目，并做好考试前的试卷分发准备工作。

第二十二条  监考人员应在开考前向学生宣读考试纪律和有关注意事项，宣读考试违纪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，要求学生将所有书籍、讲义、笔记、手机、电子辞典、计算器等物品放在指定位置，检查学生隔位就座或按指定位置就座情况，检查、核对学生的有效身份证件，核对应考人数和实考人数。考试开始，准时发卷；考试结束后，监考人员应邀请2名参加考试的学生共同当场清点试卷份数，并由学生代表在记录单相应位置上签字。

第二十三条   监考人员应认真检查学生遵守考试纪律情况，对违反考试纪律的学生，可令其退出考场；迟到20分钟以上的考生，不允许其入考场，以旷考论处。如发现学生有违纪或作弊苗头，应立即给予口头警告；如发现学生有作弊行为，当场认定并收缴作弊物证，收回试卷，令其退出考场，在其考卷上注明“作弊”并签名。考试结束，如实填写《浙江大学考场情况记录表》并签名，对缺考、违纪、作弊的学生及主要情节应作明确的记录和认定。

第二十四条  监考人员应严格遵守教学纪律，认真履行监考职责，自始至终维持好考场秩序。若不认真履行职责，如看书看报、接打手机、聚集聊天、擅离职守、给学生暗示答案，对考场上的违纪作弊行为不加制止、不如实记录或隐瞒不报等，一经查实，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或纪律处分。 

第六章    巡考人员职责

第二十五条  学校对学生期末考试实行校、院两级巡考制度。校级巡考人员由学校有关领导、本科生院、本科生院教学督导委员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管理人员组成；院系巡考由各学院主管领导、教学管理人员及教学督导组等组成。

（一）巡考人员在考试开始前15分钟着重巡视各考场的考前准备工作，包括监考人员是否及时到位、考场清场是否彻底、学生是否按规定就座等。对考试准备不规范的考场，巡考人员应敦促监考人员及时改正。

（二）在考试开始后30分钟内，巡考人员着重巡视考场纪律。遇有监考人员迟到、缺席等情况，应及时向学校主管部门报告，并与监考人员所在院系取得联系。

（三）考试结束前30分钟内，巡考人员着重巡视监考人员履行职责情况和考场纪律。

（四）考试结束后，巡考人员按要求认真填写《浙江大学考场巡视情况记录表》并签名，交本科生院教务处存档。

